一、项目概况
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是浦东新区指导组织全区群众文化活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同时承担着全区公益电影放映管理的职能，本次采购项目主要为放映示范点放映设备的升级。

二、投标文件的编制要求
1.投标人应具备承担本公益电影设备采购项目的能力和信誉。
2.投标产品（工程级激光投影机、电影播放器、音箱功放），需设备生产厂家或总代理出具的本项目授权书（在投标文件中提供清晰的彩色扫描件）。
3.投标人提供公益电影放映设备性能方案；
4.投标人提供有国家技术标准认证的专业电影放映设备技术的证明材料；
5.投标人提供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等方面的认证证书；
6.类似项目的情况(投标人同类项目近三年内的工作一览表、获得的有关荣誉等证明材料)；
7.投标人认为可以证明其能力、业绩、信誉和信用的其他材料；
8.其他需说明的问题或需采取的技术措施。

三、主要技术性能
主要技术性能应包括如下内容：
设备功能及参数
设备柜内的部件标志也应为永久性标志，不得使用临时粘贴标志或钢笔识别印记。
铭牌与标志的尺寸应足够大，在正常光线下2m的距离能看清楚铭牌与标志的文件。
铭牌与标志使用中文。

四、交货期及地点
1.合同签定后45天到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2.交货地点涉及浦东新区内多个行政单位，按招标人实际要求送达。

五、质保期及售后服务要求
1.本项目经有关部门检验合格之日起计贰年，质保期内免费维保。
2.中标人须提供贰年软件免费升级服务，并向用户免费提供技术咨询服务。
3.根据沪文广影视[2009]490号文件精神，电影放映属特殊行业，当电影放映发生故障时，应在1小时内及时响应，必须2小时内能到达现场维修服务。
4.在质保期满以后，中标人应保证以不高于采购人本地市场的一般价格，终生提供备件和技术维修服务。
5.本项目涉及的公益电影放映设备维护应方便、及时、有效；中标人需将维修和交通成本控制在合理范围，确保维护成本经济实惠、服务环节简洁高效。
6.结合本项目专业性、特有性的实际情况，为了提高维修工作效率、降低维护服务成本，满足上述“方便、及时、有效”条件的投标人择优选择。

六、设备配置及技术要求表
电影放映系统
▲本项目共采购7套设备，以下数量为 1 套单位内的设备描述。
	序号
	设备名称
	数量
	单位
	性能描述

	1
	电影播放器
	1
	台
	1.符合GD/J013-2007《数字电影流动放映系统技术要求》；
2.能够正常播放采用ISO/IEC 14496-2中定义的Main Profile L4 Level视频压缩编码技术的影片发行版(数字拷贝)；
3.支持并使用国家电影局电影数字节目管理中心注册数字电影流动放映播放器时配置的第二代影片授权卡；
▲4.具有电影技术质量检测机构出具的抽样合格检测报告；
5.输出图像格式达到1920x1080 50i/60i。

	2
	7.1高清数字音频解码器
	1
	台
	1.支持7.1以上音频解码，兼容2.0立体声虚拟解码，支持3D、4K、蓝光播放；
2.支持5路以上HDMI输入和2路以上HDMI输出；
3.HDMI输入支持音频同传，HDMI输出支持音频分离；
4.每个输出通道支持单独音频调节；

	3
	电源时序器
	1
	台
	1.额定总输出电流:30A；
2.单路额定输出电流:13A；
3.具有定时器和电压显示；

	4
	主音箱功放
	1
	台
	1.立体声功率8Ω≥500Wx2；
2.立体声功率4Ω≥750Wx2；
3.失真度：≤0.05%；
4.具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5
	环绕音箱功放
	1
	台
	1.立体声功率8Ω≥500Wx2；
2.立体声功率4Ω≥750Wx2；
3.失真度：≤0.05%；
4.具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6
	低音音箱+中置音箱功放
	1
	台
	1.立体声功率8Ω≥650Wx2；
2.立体声功率4Ω≥950Wx2；
3.失真度：≤0.05%；
4.具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7
	功放音频接插件
	1
	套
	满足系统设备需要；

	8
	机柜
	1
	台
	1.高度尺寸≥1600mm；
2.满足系统设备需要；

	9
	专业影音音箱(主)
	2
	只
	1.额定功率≥250W；
2.特性灵敏度≥97dB/W/m；
3.输出声压级≥121dB/W/m；
4.额定阻抗：8Ω；
5.具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10
	专业影音音箱(中置)
	1
	只
	1.额定功率≥250W；
2.特性灵敏度≥97dB/W/m；
3.输出声压级≥121dB/W/m；
4.额定阻抗：8Ω；
5.具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11
	专业影音音箱(环绕)
	4
	只
	1.额定功率≥150W；
2.额定阻抗：8Ω；
3.特性灵敏度(±3dB)≥93dB/W/m；
4.具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12
	专业影音音箱(超低)
	1
	只
	1.额定功率≥400W；
2.额定阻抗：8Ω；
3.特性灵敏度≥97dB/W/m；
4.具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13
	音箱壁架
	1
	套
	适配上述音箱，满足系统设备需要；

	14
	音箱电缆
	1
	套
	适配上述音箱，满足系统设备需要；

	15
	工程级激光投影机及电缆
	1
	套
	★1.亮度(激光、流明)≥8000流明；
▲2.分辨率≥1920*1200；
3.对比度≥2500000:1；
4.整机功耗400-650W；
5.具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16
	银幕
	1
	块
	1.银幕宽度不小于4米，长宽比原则上为16:9；
2.按实际场所舞台大小订制银幕尺寸；
3.亮度系数(β)应不低于1.0；
4.有效散射角(2α)应不低于120°；
5.入射光与反射光的色温差值应不超过120K；
6.将银幕矩形四等分后每一部分的中心点的亮度系数极限差值应不大于银幕中心点亮度系数的±0.4；
7.高增益银幕；

	17
	安装调试服务
	以上为1套设备的性能描述，此次采购设备共7套，分别安装到指定7家放映单位，并调试达到相应放映效果。



注：凡标有“★”条款均系实质性条款，标有“▲”条款均系产品重要性能指标，其他条款为产品一般性能指标，供应商需在技术条款偏离表内明确进行响应并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否则评标委员会有权对未说明或不响应条款的投标文件按照评审办法进行否决或扣分。
除有特殊说明之外，本技术规格中所有指定的具体技术参数或参数范围，均应理解为是采购人可接受的最低要求。也即，当对应技术参数或参数范围是越小越好时，则指定的具体技术参数或参数范围应理解为是上限值或最大允许范围；当对应技术参数或参数范围是越大越好时，则指定的具体技术参数或参数范围应理解为是下限值或最小允许范围。
供应商所投产品须符合国家和项目所在地的技术规范，在满足采购人所提要求的前提下提供与采购人要求的性能相当或更优的产品。如个别技术指标为某一供应商独有，则该项指标不能作为限制项目及扣分项目要求，只作为优化提升功能体现，但需在技术条款偏离表内进行明确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七、安全生产
中标人在执行本项目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上海市有关安全文明施工规定（包含高空作业），做好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和考核等有关工作。按国家规定需持证上岗的岗位人员，必须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复印件。因管理不善而引起政府职能部门罚款和停工整改等，其相应发生的费用和损失将由中标人自行承担。维护过程中造成的各类安全或意外人身事故及连带责任由中标人自行承担，且招标人将保留暂缓支付款项的权利（投标人投标时需提供安全文明施工承诺书、具体方案和措施）。

八、费用支付
报价应包括本次招标系统的设备和材料采购、运输、装卸、仓储、保管、调试、注册、加盟院线、开通、性能检验、培训、验收、配合、保险、劳务、管理、利润、税金以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和合同包含的全部风险和责任等所有相关因素涉及的全部费用。合同签订后支付中标价的85%，项目完成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款项，即中标价的15%。

九、验收
采购人和被安装单位（一般是村委会、镇文化服务中心、街道社区文化中心及部分文化单位）及相关行业协会技术人员验收。

十、其他
供应商应注意招标文件的技术规格中指出的工艺、材料和设备的标准以及参照的品牌或型号仅起说明作用，并没有任何限制性。供应商在投标中可以选用替代标准、品牌或型号，但这些替代要实质上满足或超过招标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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